
项目/年度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稳定期

利润总额 238.27 424.84 557.92 710.32 959.20 959.20

加：利息支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 61.74 61.15 49.09 25.69 23.79 23.79

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减：资本性支出 61.74 61.15 49.09 25.69 23.79 23.79

减：营运资金增加额 169.33 81.65 105.96 210.11 182.80 0.00

（所得）税前自由现金流R 68.94 343.19 451.96 500.21 776.40 959.20

4、折现率的选取

折现率R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确定，税前折现率

R=税后折现率r/(1-所得税率).计算公式如下：

对税后折现率r采用WACC模型公式:

（1）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

采用评估基准日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3.93%作为无风险收

益率。

（2）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定：

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与委估含商誉相关资产组主营业务的对比，同时参

考股权收购时所采用的4家可比公司，评估人员选取相同的沪深两市医药生物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根据iFinD资讯平台，最终选取了以下4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

然后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可比公司的βll， 并以4家可比公司的平均βU作为委估含

商誉相关资产组的βU， 以平均值确定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值βu=1.

0879。

将上市公司的无财务杠杆的β值，依照平均资本结构，折算成委估与商誉相关

资产组有财务杠杆β系数。

βL� =βU×(1+(1-T)xD/E)

=1.0879×(1十(1-15%)×10.78%)

=1.1876（3）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

按计算中国股市的股权风险收益率中， 超过10年期的几何平均值 ERP=6.

62%。

（4）债权投资回报率Rd的确定

以评估基准日执行的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

基准利率、下调后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确定，本次评估Kd=4.35%。

（5）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c的确定

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s：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被并购方与所选择的对比企

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 根据对与商

誉相关资产组特有风险的判断，取收购时同样的风险调整系数为3.52%。

（6）权益资本成本的确定：

Ke=� Rf+β×RPm+� Rs

=15.31%

（7）（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WACCBT）的确定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14.18%。

则根据公式可计算出（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为：

5、通过对收益期内各年预测息税前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计算得出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如下：

6、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 6,179.17�万元；采用收益

法评估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评估价值为 3,531.68万元，含商誉资产组

减值2,647.49万元,减值率42.85%。 评估结论具体如下：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表1

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 非流动资产 169.76

3 其中：固定资产 112.73

4 无形资产 -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04

6 不含商誉资产组 169.76

7 商誉 6,009.41

8 含商誉资产组 6,179.17 3,531.68 -2,647.49 -42.85

（三）对比2018年与 2019年两年评估过程、评估参数选取及评估假设，对评

估结果影响最大的是营业收入。

（1）两年折现率对比分析：

①无风险报酬率两年同样选择的是国债市场上到期日距评估基准日十年以上

的交易品种的平均到期收益率。

②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均是按计算中国股市的股权风险收益率中，超过10年

期的几何平均值 ERP=6.62%。

③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定，2018年、2019年同样是按照股权收购时同样的3

家可比公司的平均βU作为委估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βU，并以此计算有财务杠杆

风险系数2018年βL� =0.6956；2019年βL� =1.1876。

④债权投资回报率Rd的确定：2018年与2019年同样选用以评估基准日执行

的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后一年期

银行贷款利率为4.35%确定， 收购时选用的是当时执行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4.85%。

⑤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c的确定：2018年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被并购

方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

整系数。 根据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特有风险的判断， 取风险调整系数为2.00%。

2019年根据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特有风险的判断，取收购时同样的风险调整系数

为3.52%。

2018折现率WACCBT为12.11%，2019年折现率WACCBT为16.68%。

（2）两年同样选择了（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WACCBT,预测未来现金流，

均采用了息税前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 评估假设中均假设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

金流。

2、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等，说明2019

年、2018年前述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合理，第一次评估时相关资产是否

已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迹象，在选取评估参数时是否合理考虑当时的实际因素，在

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以前年度应计提未计提减值、2019年集中计提的情形；

对比两年评估结果影响最大的是营业收入， 主要基于2019年国家政策的调

整，对未来预测产生较大影响，受政策变化较大的影响，两年评估对未来收入预测

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如下：

（1）源首生物只有蜡样芽孢杆菌活菌制剂单一产品，该产品在2017年进入了

6个省的医保增补目录，但是未能如期进入2019版国家医保目录。 2019年国家出台

新的医药政策，其中要求3年内逐步取消地方增补目录（省医保目录），由国家进行

严格管理，各省无权新增进入医保目录产品。这对蜡样芽孢杆菌活菌系列产品销售

和未来市场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利影响。 同时，单一品种决定企业经营情况，没

有其他品种补充，抗风险能力不足。

（2）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一季度爆发，至今国内的风险并未完全解除，而

且国外输入风险越来越高。源首生物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销量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

由于上述产品未能进入国家医保，同时6个省的省医保，也面临3年内被调出的

问题（2020年1月9日江西省全面执行《国家医保》，已经被调出），该产品未来临

床使用只能由患者自费。自费产品在临床渠道推广受到了诸多限制，大多数医院要

求至少是医保品种才可以提单上会进入医院销售， 而蜡样芽孢杆菌系列产品的推

广渠道主要在等级医院，这样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同时，自费药不能报销，又扼制了

产品在医院的销量，虽然公司加大了对销售环节费用的投入，但由于药品未能进入

国家医保目录，6个省的省医保目录也面临被取消， 造成2019年公司业绩下滑严

重。

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出现在2019年国家相关文件出台之后，2018年评估时相

关资产未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迹象， 在选取评估参数时合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因

素，不存在以前年度应计提未计提减值、2019年集中计提的情形。

（3）你公司与年报同时披露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显示，圣泰生物、永康制药、源首生物商誉资产组减值金额分别为17.36亿元、

2.16亿元、2,647.49万元，而你公司实际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17.64亿元、2.34亿元、

5,819.39万元，减值计提金额均高于上述评估测试的减值结果，请说明上述差异存

在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

答：

（一）圣泰生物商誉减值说明：

1、 圣泰生物商誉减值评估报告中列示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减值金额17.36亿

元计算过程为：

（1）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207,747.59万元；

（2）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34,134.13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34,134.13万元；采用收

益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25,525.13万元。 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者为34,

134.13万元。

（3）含商誉资产组减值金额为173,613.46万元。

2、圣泰生物会计处理计提商誉减值17.64亿元计算过程为：

（1）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211,110.59万元

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207,747.59万元， 加上收购时原资产组

评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3,363.00万元， 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金额为211,110.59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第十三条：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对合

并成本进行分配， 按照本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

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

（一）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第十四条：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指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负债及或有负债公允价值后的余额。 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

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单独予以确认：

（一）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除无形资产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不仅限于被

购买方原已确认的资产）， 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地计量的，应当单独予以确认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单独确认为无形

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在合并圣泰生物过程中，取得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5,700.00万元，只在

合并报表中予以单独确认，按年限平均法，以预计使用寿命10年进行摊销，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非同一控制收购了圣泰生物100%的股权， 自2015年12月起对该资

产开始摊销，截至2019年12月，共计摊销2,337.00万元，摊余价值3,363.00万元。

（2）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34,134.13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34,134.13万元；采用收

益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25,525.13万元。 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者为34,

134.13万元。

（3）减值金额为176,976.46万元

其中无形资产减值金额为600.37万元，商誉减值金额为176,369.81万元。

3、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为，商誉减值评估报告所述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账面价值不包含金马在圣泰生物收购时点原资产组评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

（二）永康制药商誉减值说明：

1、永康制药商誉减值评估报告中列示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减值金额2.16亿元

计算过程为：

（1）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31,443.90万元；

（2）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9,848.21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8,984.69万元， 采用收

益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9,848.21万元， 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

高者为9,848.21万元。

（3）含商誉资产组减值金额为21,595.69万元。

2、永康制药会计处理计提商誉减值2.34亿元计算过程为：

（1）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33,765.18万元

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31,443.90万元，加上收购时原资产组评

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2,321.28万元，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金额为33,765.18万元

（2）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9,848.21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8,984.69万元， 采用收

益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9,848.21万元， 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

高者为9,848.21万元。

（3）减值金额为23,916.97万元

其中无形资产减值金额为409.61万元，商誉减值金额为23,442.83万元。

3、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为，商誉减值评估报告所述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账面价值不包含金马在永康制药收购时点原资产组评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

（三）源首生物商誉减值说明：

1、源首生物商誉减值评估报告中列示的含商誉资产组资产减值金额2,647.49

万元计算过程：

（1）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6,179.17万元；

（2）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3,531.68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988.19万元， 采用收益

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3,531.68万元， 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

者为3,531.68万元

（3）含商誉资产组减值金额为2,647.49万元。

2、源首生物会计处理计提商誉减值5,819.39万元计算过程为：

（1）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9,840.67万元

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6,179.17万元， 加上收购时原资产组评

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3,661.51万元，资产组账面价值合计金额为9,840.68万元

（2）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3,531.68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988.19万元， 采用收益

法评估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3,531.68万元， 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

者为3,531.68万元

（3）减值金额为6,309.00万元

其中无形资产减值金额为489.61万元，商誉减值金额为5,819.39万元。

3、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为，商誉减值评估报告所述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账面价值不包含金马在源首生物收购时点原资产组评估增值部分的摊余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核查程序：

项目组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 我们评估及测试了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有效性，包

括关键假设的采用及减值计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

2、检查了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对外公告信息等；

3、检查公司投资协议；

4、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5、与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进行讨论，了解减值测试时所使用的关键假

设是否合理；

6、通过与管理层及其外聘评估机构的进行沟通，了解和分析收入增长率、永续

增长率和成本上涨等关键输入值与过往业绩、 管理层未来收益预测及行业报告进

行比较，审慎评价编制折现现金流预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及判断；

7、与我们内部评估专家进行沟通，分析评估机构选取计算折现率的指标是否

存在异常情况；

8、结合营业收入的审计，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营业收入进行函证；

9、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包括查验了重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出库

单、运输记录、销售发票、回款记录，对重要客户查询了相关工商资料；

10、结合公司历史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客户回款

情况等进行公司确定的的适当性。

核查结论：

经核查，项目组未发现金马药业前十大客户交易存在关联方关系；亦未发现存

在以前年度应提未提商誉减值情况。

2.你公司2015-2017年披露的《关于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说明公告》显示，圣泰生物2015-2017年实现净利润15,783.52万元、

19,838.34万元、23,459.43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102.83%、106.36%、104.02%。 你

公司与年报一同披露的《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哈尔滨圣

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显示，

2016-2019年圣泰生物净利润分别为21,682.45万元、26,867.09万元、29,900.41

万元、6,024.01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为87,143.08万元、12,985.67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22.03%、3.12%，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合计7,977.47万

元，同比增长749.98%。 2018年、2019年分别新增研发费用4,178.16万元、4,316.79

万元。

你公司2016-2018年披露的《关于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显示，永康制药2016-2018年净利润为2,930万元、3,853.69万

元、4,268.31万元，业绩完成率分别为101.03%、114.69%、105.66%。 你公司与年报

一同披露的《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

司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永康制药2016-2019年净

利润分别为3,205.67万元、4,226.84万元、4,658.91万元、2,291.97万元，2019营业

收入27,995.82万元，同比增长21.99%，销售费用14,460.35万元，同比增长42%。

你公司与年报一同披露的《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安

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显

示， 源首生物2016-2019年净利润分别为30.08万元、452.26万元、560.61万元、

-622.77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3,430.02万元， 同比增长72.45%， 销售费用2,

822.04万元，同比增长562.95%。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不同披露文件中圣泰生物、永康制药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并

结合评估过程进一步说明评估参数的选取是否准确，评估结果是否合理，商誉减值

计提金额是否真实准确；

答：

1、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

A．圣泰生物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

不同披露文件中圣泰生物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是评估报告填列错误， 评估

报告在企业简介中第9项：2016年-2019年经营状况表（母公司报表口径）中，粘贴

错误表格。

评估报告更正后的正确数据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净利润不一致， 是因为此次

评估最小资产组为圣泰生物单体长期经营性资产，不包括其子公司，企业简介中填

列的是母公司单体报表口径， 审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填报口径为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二者形成差异。

上述差异对评估结论无影响。

圣泰生物2016年-2019年经营状况表（母公司报表口径）更正为：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49,756.77 89,791.32 111,768.62 87,143.08

减：营业成本 11,705.22 13,447.84 13,403.74 12,985.6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65.04 1,832.14 816.01 862.97

销售费用 9,803.13 41,900.56 61,705.15 51,652.13

管理费用 4,948.59 5,915.22 3,574.34 3,115.99

研发费用 4,178.16 4,316.79

财务费用 324.00 690.67 954.46 279.37

其中:利息费用 1,366.36 2,109.11

利息收入 -81.36 855.90

资产减值损失 174.13 -798.81 -938.55 -393.95

信用减值损失 -3,055.0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

列）

290.24 689.34 965.40 78.97

资产处置收益 -77.22 -1.41

其他收益 493.03 2,048.30 990.6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填

列）

21,949.68 26,388.44 29,210.50 11,550.77

加：营业外收入 461.61 35.34 31.97 17.0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66.26 32.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填列）

22,411.29 26,423.78 29,176.21 11,535.82

减：所得税费用 3,379.41 3,954.65 4,883.91 1,807.9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19,031.88 22,469.13 24,292.30 9,727.88

B.永康制药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

不同披露文件中永康制药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是评估报告填列错误， 评估

报告在企业简介中第9项：2016年-2019年经营状况表（母公司报表口径）中，粘贴

错误表格。

更正后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一致。 上述差异对评估结论无影响。

永康制药2016年-2019年经营状况表（母公司报表口径）更正为：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16,665.55 18,324.97 22,949.28 27,995.82

减：营业成本 6,797.66 5,842.11 6,167.32 8,084.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6.35 363.12 403.17 416.34

销售费用 4,695.18 6,860.85 10,183.37 14,460.35

管理费用 1,096.18 1,068.71 706.35 1,476.03

研发费用 - - 329.99 336.70

财务费用 235.54 202.50 170.07 139.07

其中:利息费用 - - 222.55 180.16

利息收入 - - 54.90 42.16

资产减值损失 201.51 -222.70 -154.45 -

信用减值损失 - - - -387.49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0.10 1.04 -8.95 8.28

资产处置收益 - 266.13 -1.00 -0.20

其他收益 - 14.60 248.28 269.6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填列）

3,353.24 4,492.16 5,072.88 2,972.59

加：营业外收入 97.69 16.72 0.17 2.5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

减：营业外支出 27.92 12.23 70.96 7.3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22.5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 填列）

3,423.00 4,496.66 5,002.09 2,967.79

减：所得税费用 486.93 642.97 733.78 627.7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2,936.08 3,853.69 4,268.31 2,340.02

2、结合评估过程进一步说明评估参数的选取是否准确，评估结果是否合理，商

誉减值计提金额是否真实准确；

A．圣泰生物：

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的相关评估报告和说明及关键参数的选取过程情

况：

2020年4月25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 【2020】第

034号）。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

值》、《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资产评估准

则的要求，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并购哈尔滨圣泰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所形成的含商誉相关资产组在2019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为商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目的是对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是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确定的哈尔滨圣泰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可收回金额。 评估对象与本次委托合同

约定的评估对象一致。

评估范围是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商誉相关长期经营性资产及分摊的

商誉，具体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

资产及分摊的商誉。 不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31,377.78万元，商誉176,369.81万

元，合计207,747.59�万元。

评估基准日（减值测试日）：2019年12月31日。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本次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为可收回金额。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减值测试日），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含

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207,747.59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34,134.13万元， 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25,

525.13万元；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者为34,134.13万元，含商誉资产

组减值173,613.46万元,减值率83.57%。

综上，此次评估报告中的以上披露符合《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

减值》的相关要求，已经在评估报告、评估说明中充分披露了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

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评估结果等基本要素，收

益预测期和永续期有关收入、成本、费用、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及其他队评估结论有

重要影响的具体信息也已经进行说明。

B．永康制药：

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的相关评估报告和说明及关键参数的选取过程情

况：

2020年4月25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035号）。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资产评估准则的要

求，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并购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形成的含商誉相关资产组在2019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

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为商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

对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成都永康制

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为通化金马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 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确定的成都永康制药有

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可收回金额。 评估对象与本次委托合同约定的

评估对象一致。

评估范围：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商誉相关长期经营性资产及分摊的商誉，具

体包括：具体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分摊的商誉。 商誉相关

资产组账面价值8,001.07万元，商誉23,442.83万元，合计31,443.90万元。

评估基准日（减值测试日）：2019年12月31日。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本次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为可收回金额。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减值测试日），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

产组可收回金额账面价值为31,443.90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后的净额8,984.69万元， 采用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9,848,21万

元；可收回金额取两种方法评估值较高者为9,848,21万元，含商誉资产组减值21,

595.69万元,减值率68.68%。

综上，此次评估报告中的以上披露符合《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

减值》的相关要求，已经在评估报告、评估说明中充分披露了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

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评估结果等基本要素，收

益预测期和永续期有关收入、成本、费用、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及其他队评估结论有

重要影响的具体信息也已经进行说明。

具体详见《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

值测试涉及的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035号）。

（2）结合客户变化情况、产品价格变化等，说明圣泰生物2019年营业收入大

幅下降的原因，列示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客户名称、近三年与上市公司（含子

公司）之间的交易或资金往来、近三年上述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

情况；

答：

1、圣泰生物2019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1）2019年国家医保政策调整，骨瓜系列被调整出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加之

辅助用药限制，经销商推广该产品的积极性降低，开发新医院的动力不足，原已开

发的医院，骨瓜也在不断的退出，2019年，最少不低于400家公立医院骨瓜被移出

医院或被停用，直接导致了骨瓜销量的大幅下滑。

（2）新医保目录实施的同时，省医保目录要求在三年内按4、4、2机制逐步取

消，而且辅助用药优先退出，小牛血在辅助用药目录，所以将被优先退出，市场失去

向好的预期，老市场守不住，新市场很难开发，经销商去库存后不再进货或维持少

量进货，导致销量大幅下滑。

2、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客户名称及三年上述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余额及

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排

名

客户名称

2019年收

入发生额

2018年收

入发生额

2017年收

入发生额

2019年应收

账款余额

2019年回

款额

1 A客户 960.18 2,620.98 265.70 243.70 1,508.11

2 B客户 886.54 2,025.34 588.05 2,166.27 401.33

3 C客户 40.33 553.73 1,002.58 6.99 272.25

4 D客户 354.60 836.05 257.03 - 439.93

5 E客户 585.96 1,060.11 167.38 268.58 777.64

6 F客户 165.12 620.68 320.29 57.68 237.62

7 G客户 31.90 470.60 5.39 - 35.08

8 H客户 326.33 749.03 320.78 22.28 360.84

9 I客户 612.84 1,024.18 727.55 - 631.22

10 J客户 72.94 429.97 28.51 32.83 98.00

近三年上述客户与上市公司（含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资金往来（除圣泰生

物外的其他公司）

单位：万元

排名 客户名称

2019年收入

发生额

2018年收入

发生额

2017年收入

发生额

2019年应收

账款余额

1 A客户 18.07 1.76 127.49 141.68

2 B客户 37.43 173.45 91.14 131.95

3 C客户 - - - -

4 D客户 - - - -

5 E客户 138.80 492.80 430.19 307.86

6 F客户 - - - -

7 G客户 - - - -

8 H客户 - - - 0.70

9 I客户 - - - 0.82

10 J客户 44.37 51.45 77.41 28.21

注：近三年上述客户与上市公司（含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资金往来均为与上

述客户的销售往来货款。

（3）说明圣泰生物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金额较以前年度大幅增

长的原因，计提坏账准备涉及的应收款项客户、账龄及计提依据，是否存在以前年

度少计提、2019年集中计提的情形；

答：

（1）圣泰生物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金额较以前年度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系圣泰生物2019年对主要品种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系列产品、骨肽注射

液产品按预期信用损失率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所致，单项计提原因如下:

2019年，本公司的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主要品种骨瓜提取物

系列产品被调整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骨肽注

射液被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药物目录》，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系列产品被列入国家

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受其影响，本期按该类产品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单项计

提预期信用损失。

（2）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按客户分类账龄明细表前五十名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欠款金额

一年以内

账龄

一年至二

年账龄

二年至三

年账龄

三年至四

年账龄

四年至

五年账

龄

五年以

上账龄

客户1

26,097,

368.58

-

13,734,

751.23

12,362,

617.35

- - -

客户2

14,185,

548.00

-

14,185,

548.00

- - - -

客户3

13,166,

232.81

-

13,166,

232.81

- - - -

客户4

12,429,

676.50

-

10,317,

486.50

2,112,

190.00

- - -

客户5

12,386,

092.35

7,638,

070.00

4,542,

862.00

205,

160.35

- - -

客户6

6,297,

280.00

6,297,

280.00

- - - - -

客户7

5,417,

657.20

- -

5,417,

657.20

- - -

客户8

4,757,

900.00

- -

4,757,

900.00

- - -

客户9

4,752,

608.00

- -

4,752,

608.00

- - -

客户10

4,134,

571.75

4,134,

571.75

- - - - -

客户11

3,861,

420.00

3,861,

420.00

- - - - -

客户12

3,803,

380.00

-

3,803,

380.00

- - - -

客户13

3,712,

184.03

1,444,

017.48

592,

890.57

1,675,

275.98

- - -

客户14

3,554,

100.00

3,554,

100.00

- - - - -

客户15

3,534,

280.00

3,534,

280.00

- - - - -

客户16

3,159,

257.56

3,089,

244.76

70,012.80 - - - -

客户17

3,059,

352.00

2,983,

248.00

17,715.32 58,388.68 - - -

客户18

2,993,

760.00

-

2,993,

760.00

- - - -

客户19

2,883,

050.00

2,883,

050.00

- - - - -

客户20

2,758,

876.80

2,758,

876.80

- - - - -

客户21

2,685,

771.18

2,685,

771.18

- - - - -

客户22

2,557,

420.00

2,557,

420.00

- - - - -

客户23

2,470,

183.20

2,470,

183.20

- - - - -

客户24

2,047,

500.00

212,

800.00

-

1,834,

700.00

- - -

客户25

1,979,

401.20

1,979,

401.20

- - - - -

客户26

1,945,

357.00

1,561,

460.22

59,226.02

324,

670.76

- - -

客户27

1,595,

323.55

1,267,

989.55

217,

134.00

110,

200.00

- - -

客户28

1,525,

000.00

512,

300.00

362,

700.00

650,

000.00

- - -

客户29

1,484,

346.20

1,484,

346.20

- - - - -

客户30

1,479,

049.20

1,479,

049.20

- - - - -

客户31

1,450,

805.98

1,450,

805.98

- - - - -

客户32

1,404,

002.00

1,404,

002.00

- - - - -

客户33

1,372,

145.74

1,372,

145.74

- - - - -

客户34

1,361,

760.00

1,361,

760.00

- - - - -

客户35

1,311,

895.88

1,311,

895.88

- - - - -

客户36

1,210,

248.00

1,210,

248.00

- - - - -

客户37

1,143,

100.00

-

1,143,

100.00

- - - -

客户38

1,041,

500.00

1,041,

500.00

- - - - -

客户39

1,012,

359.00

1,012,

359.00

- - - - -

客户40

987,

615.10

952,

480.00

- 35,135.10 - - -

客户41

952,

660.00

952,

660.00

- - - - -

客户42

907,

200.00

907,

200.00

- - - - -

客户43

902,

115.00

902,

115.00

- - - - -

客户44

884,

000.00

-

884,

000.00

- - - -

客户45

881,

090.82

881,

090.82

- - - - -

客户46

848,

076.50

848,

076.50

- - - - -

客户47

805,

550.00

747,

310.00

58,240.00 - - - -

客户48

778,

000.00

778,

000.00

- - - - -

客户49

726,

258.38

719,

526.20

- 6,732.18 - - -

客户50

709,

937.99

677,

822.03

- 32,115.96 - - -

（3）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算过程及依据如下：由于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主打品种小牛血及骨瓜、 骨肽系列产品因医保目录调整被移除基础医

保目录影响，对公司的未来销售及回款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2019年度销售的

过程中出现收入下滑并且发生退货的情况。 公司考虑到未来可能会出现应收账款

回收出现损失的可能性会加大， 对涉及上述产品的客户的逾期信用损失率予以加

大。

2019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损失准备

单位：元

项目 应收账款余额 确定的预期损失率 损失准备

一年以内 99,482,227.60 20.00% 19,896,445.52

一年至二年 70,454,944.05 50.00% 35,227,472.03

二年至三年 36,946,669.96 70.00% 25,862,668.97

三年至四年 1,362,518.63 80.00% 1,090,014.90

四年至五年 - 100.00% -

五年以上 - 100.00% -

-

合计 208,246,360.24 82,076,601.42

上述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在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基础上， 根据子公司哈尔滨

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涉及政策调整后的品种未来受市场影响所带来的调整，并

非针对某一单独客户进行。

本公司根据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改变原有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采用预

期信用损失确认公司未来信用损失金额， 将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的计算分

类为货款或者劳务收入等款项性质， 充分考虑历史应收账款收回情况以及未来可

能存在的其他因素影响，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中所述的要求。

（4）综上所述，圣泰生物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9

年国家陆续出台的医药政策，对圣泰生物的骨瓜、小牛血系列两大主打品种产生严

重冲击，同时由于涉及到国家层面政策调整，对上述两个产品销售历史形成的应收

账款回收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2018年少计提、2019年集中计提的情况。

（4）说明圣泰生物2018年、2019年研发费用主要内容、研发进展、主要支付对

象及其近三年与上市公司（含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资金往来；

答:

（1）圣泰生物2018、2019年主要研发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单位

研发开始时

间

项目进度

研发费用金

额

1

项目RD23龙丹

通络胶囊质量

标准提高研究

A单位 2018年06月

完成了质量标准提高研究， 确定标

准中鉴别、 含量测定等项目新技术

及新方法。并制定了合理的限度，稳

定性考察正在进行中。

675.00

2

项目RD24不同

产地药材质量

分析及内控标

准提高研究

B单位

2018年05月

确定了药材基原， 并针对不同药材

特性，开发了鉴别及含量测定方法，

提高了质量标准中关键技术指标。

2019年增加大麻药材的研究， 针对

大麻二酚的提纯技术、 制剂技术及

在医疗保健和化妆品领域的应用开

展探索性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提取

工作和质量标准检测研究工作。

380.00

C单位 75.00

3

项目RD25注射

用骨瓜提取物

临床应用安全

反馈系统研究

开发

D单位 2018年7月

已完成了对临床使用的5100例患者

的安全性再评价研究。

265.00

4

项目RD26多尼

培南原料药开

发研究

E单位 2019年5月

检索相关文献， 工艺路线选择及原

料分析方法开发。

390.00

5

项目RD27注射

用多尼培南三

类新药开发研

究

F单位 2019年6月

完成了工艺路线筛选、优化，主要成

分分析方法开发及质量研究基础工

作。

390.00

6

项目RD28瑞格

列奈原料药开

发研究

B单位 2019年1月

完成了主要物质基础研究， 工艺路

线筛选、优化，原料分析方法开发及

质量研究基础工作。

370.00

7

项目RD29瑞格

列奈二甲基双

胍片新药开发

研究

G单位 2019年4月

完成了工艺路线筛选、优化，主要成

分分析方法开发及质量研究基础工

作。

230.00

8

项目RD30孟鲁

司特钠原料药

开发研究

H单位 2019年4月

完成了主要物质基础研究， 工艺路

线筛选、优化，原料分析方法开发及

质量研究基础工作。

270.00

9

项目RD31中药

二类新药原料

工艺研究及技

术开发

I单位 2019年8月

检索相关文献，处方筛选，药材基原

筛选，提取工艺路线研究，主要考察

了提取方法、提取溶媒及用量、提取

时间、 提取次数等单因素对产品转

移率、收率的影响。

400.00

10

项目RD32中药

二类新药金森

脑泰制剂质量

研究及技术开

发

J单位 2019年8月

检索相关文献，处方筛选，药材基原

筛选，设计合理的处方，制剂工艺路

线初步研究。

400.00

11

项 目 RD33BD

一类新药开发

技术研究

K单位 2019年9月 进行了抗肿瘤体外活性研究。 128.00

12

项 目 RD34BD

单体制备工艺

研究

L单位 2019年9月

检索相关文献，药材筛选，提取工艺

路线研究，主要考察了提取方法、提

取溶媒及用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

等单因素对产品转移率、 收率的影

响。

137.00

13

项目RD35门冬

氨酸鸟氨酸注

射液工艺研究

及技术开发

M单位 2019年11月

检索相关文献，确定参比制剂，进行

了主要物质基础研究。

200.00

14

项目RD36盐酸

美金刚片工艺

研究及技术开

发

N单位 2019年11月

检索相关文献，确定参比制剂，进行

了主要物质基础研究。

200.00

(2)上述研发费用支付对象近三年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或资金往来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内容及年度 交易对象 金额

1 往来借款（2019年度 ） C单位 1,492,133.33

2 风湿祛痛抗通风新适应症研究（2019年度） C单位 100,000.00

3 “芍药甘草汤” 研发费 C单位 2,000,000.00

4

“小金丸治疗乳腺增生联合用药研究” 研发

费

C单位 1,450,000.00

合计 5,042,133.33

上述往来借款原因：2018年9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2,872.194万元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60%

股权。 2019年3月，公司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对价款2,584.9746万元后，按照协议

约定，晋商联盟负责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60%的股权过户工作。

2019年6月，公司为加速北大世佳在相关产品的研发进度，临时补充北大世佳

的研发费用，圣泰生物与北大世佳签订《借款合同》，向北大世佳借款48万元（含

利息后金额492,133.33元）。 2019年8月北大世佳向公司借款100万，用于其研发

业务的开展，两笔借款合计148万元。 借款当时，晋商联盟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持有北大世佳20%的股份（不含已经转让给上市公司的60%），此项借款公司认定

构成财务资助。 2019年8月30日，公司完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晋商联盟与北京晋

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再是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此项借款改为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的内部借款，不构成财务资助。

审批和公告情况：公司在审议通过收购北大世佳60%股权的议案后，于 2018

年12月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审批

本公司内部资金拆借管理的议案》， 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本公司及各控股子

公司内部相互之间的资金拆借，资金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至2019年

12月。 上述148万元借款，是在该期限内实施的，并且该项借款是在董事会决策框

架内进行的，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额度逐级申报至总经理审批实施，符合相关

规定。

上述借款金额为148万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2.9规定：未达到第10.2.4

条和第10.2.5条标准的，公司未进行信息公告。

整改办法：2019年8月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的决策层组织梳理公

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关注到公司收购晋商联盟持有北大世佳60%股权这项交易，也

发现这两项借款活动。 在综合分析研究后，董事会从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家行业政策变化和公司市场营销需求，决定取消

该项交易活动，将公司持有的北大世佳60%股权退还给晋商联盟。 同时，由晋商联

盟负责协调北大世佳，尽快返还给上市公司148万元借款。

（5）结合行业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永康制药、源首生物2019年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率远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销售费用水平是否合理，说明近

三年其销售费用的主要支付对象与上市公司（含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或资金

往来，并说明销售费用的真实性、准确性。

答：

1、永康制药情况说明如下：

A、近3年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增长情况及销售费用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

率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7 2018 2019

营业收入 183,249,693.06 229,492,757.09 279,958,159.91

销售费用 68,608,538.58 101,833,741.89 144,603,507.33

销售费用率 37.44% 44.37% 51.65%

收入增长率 9.96% 25.24% 21.99%

销售费用增长率 46.13% 48.43% 42.00%

医药行业推行“两票制” 从2016年开始，2017年逐步至全面实施，随着国家

“两票制”的全面推广实施，原来市场销售方案及销售策略改为向在医院有开户的

客户销售，有些品种没有实行两票制时在某一个区域内我们只面对一个客户销售，

实行“两票制”之后由原来的一家客户变成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客户销售，从而使市

场的宣传推广费用会比实施“两票制”前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同时因部分产品的销

售模式由分销商代理转为自营销售， 使得由代理商承担的市场开发及产品宣传推

广的费用变为由公司承担，也会造成公司销售费用上升。 在2019年为了实现销售

目标，需拓展市场，加大了销售推广力度，增加市场推广费用投入。

2019年国家新出台了一些药品管理政策， 对永康制药销售市场造成较大影

响：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小金丸（含麝

香）”不予医保支付；根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小金丸0.6g规格未纳入

基药；取消各省自行制定目录，原省级药品目录的乙类药品，应在3年内逐步消化等

。造成小金丸（含麝香）不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小金丸人工麝香0.6g”未纳入国家

基药目录，临床用药受比例限制，元胡止痛分散片属四川省增补医保乙类，3年内逐

步消化。 为适应国家医药相关政策变化，应对由此对销售带来的影响，公司不得不

投入更多的销售推广费用来保住已有的市场份额。

销售费用大幅增加、产品销量变动幅度与销售费用不匹配的主要原因：一是为

适应国家医药相关政策上述变化，应对由此对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被动增加

销售相关费用投入来维持已有的市场份额；二是由代理模式向自营模式转型，也造

成了销售费用大幅增加、产品销量变动幅度与销售费用的不匹配现象。

B．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及销售费用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9年销售费用总额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A公司 182,147,934.65 66.17%

B公司 1,092,355,222.03 66.81%

C公司 184,213,407.47 62.59%

D公司 8,080,617,876.59 56.68%

E公司 1,788,970,864.18 53.23%

F公司 2,173,077,063.32 49.40%

G公司 747,651,071.83 52.69%

H公司 592,575,088.61 96.48%

I公司 83,101,037.48 76.77%

同行业平均销售费用 1,658,301,062.91

同行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 64.54%

永康制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 144,603,507.33

永康制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51.65%

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及销售费用占比情况可见， 永康制药销售费用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与行业相比在合理区间内。

C、近3年主要销售费用支付对象如下：

永康制药2017年度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1 A客户 2,196,500.00

2 B客户 2,001,500.00

3 C客户 1,988,000.00

4 D客户 1,953,500.00

5 E客户 1,805,000.00

6 F客户 1,667,025.00

7 G客户 1,447,800.00

8 H客户 1,375,232.00

9 I客户 1,285,295.00

10 J客户 1,257,899.30

永康制药2018年度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1 K客户 2,836,072.00

2 L客户 2,681,978.00

3 M客户 2,608,758.00

4 I客户 2,333,906.00

5 N客户 2,168,298.00

6 O客户 2,137,000.00

7 P客户 2,101,000.00

8 Q客户 2,010,466.00

9 C客户 1,908,000.00

10 E客户 1,837,000.00

永康制药2019年度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1 L客户 3,832,580.00

2 I客户 3,795,770.00

3 R客户 3,345,050.00

4 S客户 3,299,690.00

5 K客户 3,052,750.00

6 T客户 2,729,600.00

7 U客户 2,686,424.00

8 V客户 2,657,150.00

9 W客户 2,580,956.00

10 X客户 2,318,000.00

永康制药销售费用支付的对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

2、源首生物情况说明如下：

（1）销售费用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8 2019

营业收入 19,890,068.30 34,300,228.79

销售费用 4,256,832.51 28,220,408.89

销售费用率 21.40% 82.27%

收入增长率 196.02%

销售费用增长率 562.94%

源首生物蜡样芽胞杆菌系列产品2017年进入了6个省的医保增补目录， 但是

在未能如期进入2019版国家医保目录。 2019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医药政策，其中

要求3年内逐步取消地方增补目录（省医保目录），由国家进行严格管理，各省无权

新增进入医保目录产品。 这对蜡样芽孢杆菌活菌系列产品销售和未来市场发展造

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由于上述产品未能进入国家医保，同时6个省的省医保，也面临3年内被调出的

问题，该产品未来临床使用只能由患者自费。自费产品在临床渠道推广受到了诸多

限制，大多数医院要求至少是医保产品才可以提单上会，而蜡样芽孢杆菌系列产品

的推广渠道主要在等级医院，这样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同时，自费药不能报销，又扼

制了产品在医院的销量。为了尽量保住原有市场，源首生物加大了对销售环节费用

投入，致使销售费用增幅较大。

（2）近3年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

2018（6-12）年度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1 A客户 1,850,000.00

2 B客户 1,800,000.00

3 C客户 1,800,000.00

4 D客户 900,000.00

5 E客户 600,000.00

6 F客户 386,482.00

7 G客户 274,633.00

8 H客户 229,662.00

9 I客户 180,580.00

10 J客户 102,715.00

2019年度销售费用主要支付对象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1 K客户 5,400,000.00

2 L客户 3,820,000.00

3 M客户 1,000,000.00

4 N客户 1,000,000.00

5 O客户 1,000,000.00

6 H客户 767,268.00

7 P客户 760,215.70

8 F客户 506,372.00

9 Q客户 239,976.00

10 R客户 203,284.00

（3）源首生物销售费用支付的对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

针对上述问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核查程序：

项目组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我们评估及测试了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有效性；

2、检查了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对外公告信息等；

3、检查公司投资协议；

4、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5、与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进行讨论，了解减值测试时所使用的关键假

设是否合理，包括关键假设数据的采用及减值测试计算过程；

6、通过与管理层及其外聘评估机构的进行沟通，了解和分析收入增长率、永续

增长率和成本上涨等关键输入值与过往业绩、 管理层未来收益预测及行业报告进

行比较，审慎评价编制折现现金流预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及判断；

7、了解公司与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度设计，评价公司内部控制设

计合理性，测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有效性；并执行了控制测试审计程序；

8、对应收账款、营业收入执行函证程序，比例不低于70%；

9、对未回函的客户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包括检查销售合同、出库单、运输单、

销售发票、回款记录等；

10、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包括上下年对比、月份对比、数量对比、单价对比、单

位成本对比等；

11、执行截止性测试，检查销售收入是否存在跨期情形；

12、对主要销售客户进行访谈、查询主要客户工商信息，以查验销售客户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13、对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查看公司期后应收账款回款金额；

14、检查公司销售退回解除协议，退款时间及支付记录，退货入库记录等；

15、查验公司对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过程，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情况；

16、对销售费用执行了分析性复核程序、上下年对比、月度对比；

17、查验销售费用支出中所涉及相关合同，分析合同内容，是否符合费用执行

所涵盖的服务期间；

18、对销售费用中大额发生项目进行函证；

19、检查销售费用中大额业务所对应的客户工商资料，了解是否存在关联方关

系；

20、对销售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查验是否存在跨期情形；

21、核查研发项目的立项手续；

22、查验费用支出原始单据、银行转账凭证、查验人工费用、固定费用的归集情

况；

23、对研发费用进行分析性复核，对比分析上下年变化，核对研发费用归类；

24、查验研发合同、委托合同；

25、对研发费用支出与金马药业管理层进行讨论，了解研发进展情况，分析研

发费用资本化的合理性；

26、查验了项目研发所取得临床批件记录；

核查结论：

经核查，项目组未发现金马药业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结果不合理，亦未发现信用

减值损失计提存在存在以前年度少提情形，亦未发现销售费用的发生存在不真实、

不准确。

3.你公司与年报一同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显示，公司前间接控股股东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商联盟）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资金2,584.97万元。你公司在《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

称， 公司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世佳）

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872.19万元，截至回函日，公司已经按照协议支付完毕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2,584.97万元， 正在和北大世佳原股东之一———北京大学科技开

发部沟通办理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开信息显示，北大世佳上述股权尚

未过户。

年报“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北大世佳发生关联交易830

万元， 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北大世佳款项349.21万元。 《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

复》显示，永康制药与北大世佳签订了3个经典名方的合作研发合同，按照每个品

种300万元支付北大世佳研发费用。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是否为上述股权转让款，如是，说明上述股

权未过户的原因，董事会在做出收购北大世佳60%股权决策时是否审慎，相关信息

披露是否存在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参与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是否勤勉尽责，并

说明公司正在沟通办理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答：

本公司于2019年3月向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晋商联盟）支

付了2,584.97万元股权对价款， 原系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世佳）60%股权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019年8月，公司实际控

制人变更后，新的决策层本着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的原则，对公司未来发展重

点方向和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细化论证， 结合国家行业政策特点和市场营销的变

化需要，决定与晋商联盟（此时晋商联盟与公司已经解除间接控股关系）进行协

商，拟取消该项交易活动。 根据这一安排，公司于2019年末，将2,584.97万元列入

“其它应收款” ，形成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具体问询事项如下：

A、股权过户情况。 2018年9月，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大

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

872.194万元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60%股权。 上述决议做出后至今，我公

司没有按《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过户。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公司内部资金需求、市场

反映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本公司在2018年9月做出决议后，于2019年3月支付了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2,584.97万元，延期支付导致协议履行滞后。二是由于北大世佳公

司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20%股份的股东为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本次股权转让前， 晋商联盟向北大世佳的另一股东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口头

沟通征求其意见。鉴于晋商联盟是上市公司的间接大股东，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是在

晋商联盟与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 是为了将北大世佳的科研优势导入到上

市公司的实体，加速项目的转化。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表示理解，同意放弃优先购

买权， 具体交易的书面审批流程需要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并且公司董事会决策同

意后，将相关书面交易文件报送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再由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按

照北京大学内部报批流程逐级上报北京大学审批。

三是2019年8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根据实际发展需要，重新梳理

投资活动，对该项股权收购进行了审慎研究，拟终止或取消该项交易，在此情况下，

公司暂缓了对该项股权的过户工作。

B、收购北大世佳董事会决策过程。 北大世佳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投资设立

的一家从事现代中药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的研发型企业， 拥有多个处于临床阶段

的在研中药五类新药，其中心脑血管、糖尿病等大领域品种市场前景广阔。 技术团

队拥有包括临床医学、药理学、中药学、药物化学等不同层次的高中级技术人才，已

承担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北京市海淀区创新基

金项目等多个项目。

2014年3月，晋商联盟以4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北大世佳80%股权。

收购后北大世佳的股东为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和晋商联盟，持股比例分别为20%、

80%。晋商联盟作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此次收购是着眼于本公司的中药产业发

展，考虑到北大世佳知名度和整个团队的知识水平，加之北大世佳已经获得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药临床批件4个，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的新药10余个。 如果能引入到上

市公司，有利于提升公司中药领域研发实力与水平，有利于推进现有产品的升级改

造。 基于以上原因，晋商联盟拟在收购完成后，对北大世佳进行整合，规范运作，然

后向上市公司推荐，研究股权收购。

2018年，公司启动了收购北大世佳股权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尽职调查。 经公司

与晋商联盟协商，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18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

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872.194万元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

大世佳60%股权。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 （2018） 第010437号）（以下简称 “《评估报

告》” ）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12月

31日，北大世佳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4,786.99万元。 经本次交易双方协商，公

司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北大世佳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872.194万元。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8年9月12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之事前

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之

独立意见》、《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向深交所报备了《股权转让协议》、董事会决议、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等涉及签字、盖章的文件。

综上，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投资决

策程序和相应的职责，相关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公司董事会在

投资过程中勤勉尽责。

C、工商变更手续的信息披露事宜。 2019年3月，公司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对价

款2,584.9746万元后，2019�年 5�月深交所向我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

说明收购北大世佳事项的进展情况。 当时，晋商联盟、本公司和北大世佳正在与北

大世佳的另一股东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沟通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 因该过户

活动需逐级请示到北京大学同意， 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办理完毕股

权转让的工商过户手续。 依据这一实际情况，公司回答了问询事项，即“目前正在

和北大世佳原股东之一—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沟通办理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 该项说明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2）说明交易对方就上述股权未过户需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公司已采取或

拟采取的措施；

答：

2018年9月，公司与晋商联盟签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由于对

方原因导致的履约责任。 就上述股权未过户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协议明确约定，超

过180日未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过户手续的，公司有权单方解除股权

转让协议。 基于此约定，公司已在2020年4月向晋商联盟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通知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晋商联盟退还公司已支付的第一期股权

对价款2,584.9746万元。 同时，公司已经与晋商联盟进行商谈，研究上述资金占用

款的解决方案。

（3）说明公司对于上述资金占用款的解决方案及具体进展情况；

答：

2019年8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的决策层组织梳理公司的对外投资活

动，关注到公司收购晋商联盟持有北大世佳60%股权这项交易，并启动了对该项交

易的深度研究。 从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结合国

家行业政策变化和公司市场营销需求，决定取消该项交易活动，集中资金和精力，

加大公司治疗老年痴呆1.1�类化药新药-琥珀八氢氨吖啶片开发力度，加快该药的

三期临床和生产车间建设。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与晋商联盟进行了积极协商，达成

了解决2,584.9746万元资金占用的具体方案。

2020年6月8日，公司与晋商联盟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书》，明

确约定：①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原双方签署的《关于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解除；②晋商联盟应向公司支付2584.9746万元股权转让返还

款，其中本协议签署后90日内支付人民币500万元，剩余2084.9746万元在本协议

签署后180日内支付。 ③该协议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020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解除

〈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书》开始生效执行。 下步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执行协议的各

项约定，确保该项资金如期解决到位。

（4）说明北大世佳3个经典名方的研发进展情况，公司报告期与北大世佳发生

的关联交易、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内容，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的情形。

答：

1、子公司永康制药3个经典名方的研发进展情况如下：

（下转B071版）

（上接B06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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